
阳光公积金 安居惠民生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住房

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24名委员，2023年
召开 1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事项主要包
括：镇江市住房公积金2022年管理情况
及2023年工作计划的报告、2023年住房
公积金指标计划安排；完善住房公积金
贷款政策；优化按月提取归还住房公积
金贷款业务；降低镇江市科普服务中心
等57家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镇江
苏宁置业有限公司苏宁酒店等 11家单
位缓缴住房公积金。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为直属镇江市人民政府
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依照国家公务员管
理的副处级事业单位，设 7个处（科），1
个管理部，3 个分中心。从业人员 152
人，其中，在编66人，非在编86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3 年，新开户单位

3900家，净增单位 3655家；新开户职工
4.33万人，净增职工0.36万人；实缴单位
12834家，实缴职工 45.32万人，缴存额
77.97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98% 、
6.06%、3.96%。2023 年末，缴存总额
730.9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1.94%；缴
存余额 222.94 亿元，同比增长 9.03%。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
行7家。

（二）提取：2023 年，109.71 万名缴
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 59.52
亿元，同比增长 17.21%；提取额占当年
缴存额的76.34%，比上年增加8.63个百
分点。2023 年末，提取总额 507.96 亿
元，比上年末增加13.27%。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单缴存职工个人

住房贷款最高额度50万元，双缴存职工
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80万元。

2023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9280笔
33.66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132.41%、
156.43%。其中，市中心发放个人住房
贷款 5850笔 21.74亿元，丹阳分中心发
放个人住房贷款2080笔7.36亿元，句容
分中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576笔2.02亿
元，扬中分中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575
笔 1.84亿元，丹徒管理部发放个人住房
贷款199笔0.69亿元。

2023 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 27.09
亿元。其中，市中心 15.29亿元，丹阳分
中心 5.13亿元，句容分中心 3.07亿元，
扬中分中心 2.69亿元，丹徒管理部 0.91
亿元。

2023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8.5万笔 423.11亿元，贷款余额 169.95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加5.29%、8.64%、
4.03%。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
的 76.23%，比上年末减少 3.67 个百分
点。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业务的银行19家。

2.异地贷款：2023年，发放异地贷
款 413笔 14989.14万元。2023年末，发
放异地贷款总额 79480.14万元，异地贷
款余额50362.68万元。

3.公转商贴息贷款：2023年，未发
放公转商贴息贷款，当年贴息额 0 万
元。2023年末，累计发放公转商贴息贷
款 0笔0万元，累计贴息0万元。

（四）资金存储：2023年末，住房公
积金存款 69.44 亿元。其中，活期 0 亿
元，1年（含）以下定期39.76亿元，1年以
上定期 0.4亿元，其他（协定、通知存款
等）29.28亿元。

（五）资金运用率：2023年末，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项目贷款余
额和购买国债余 额 的 总 和 占 缴 存 余
额的 76.23%，比上年末减少 3.66个百
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3年，业务收入

61122.19万元，同比增长 2.07%。其中，
市 中 心 34514.96 万 元 ，丹 阳 分 中 心
12016.82 万元，句容分中心 5723.34 万
元，扬中分中心 6251.42万元，丹徒管理
部 2615.65 万元；存款利息 9514.07 万
元，委托贷款利息 51595.86万元，国债
利息0万元，其他12.26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3年，业务支出
37330.18万元，同比增长 0.58%。其中，
市 中 心 21210.62 万 元 ，丹 阳 分 中 心
6996.56万元，句容分中心3852.74万元，
扬中分中心 3468.07万元，丹徒管理部
1802.19万元；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
31808.22万元，归集手续费904.62万元，
委托贷款手续费 1152.90 万元，其他
3464.44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3年，增值收益
23792.01万元，同比增长 4.50%。其中，
市 中 心 13304.34 万 元 ，丹 阳 分 中 心
5020.26万元，句容分中心1870.60万元，
扬中分中心 2783.35万元，丹徒管理部
813.46万元；增值收益率 1.07%，比上年

减少0.11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3年，提取

贷款风险准备金 3350.11万元，提取管
理费用 5364.81万元，提取城市廉租住
房（公 共 租 赁 住 房）建 设 补 充 资 金
15077.09万元。

2023 年 ，上 交 财 政 管 理 费 用
5364.81万元。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14470.90
万元，其中，市中心上缴 8757.81万元，
丹阳分中心上缴财政 1283.24万元，句
容分中心上缴财政 2071.76万元，扬中
分中心上缴财政 2139.23万元，丹徒管
理部上缴财政218.86万元。

2023 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128903.10万元。累计提取城市廉租住
房（公 共 租 赁 住 房）建 设 补 充 资 金
87689.59 万 元 。 其 中 ，市 中 心 提 取
60322.69 万 元 ，丹 阳 分 中 心 提 取
17426.23万元，句容分中心提取4649.45
万元，扬中分中心提取 3188.77万元，丹
徒管理部提取2102.45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3年，管理
费 用 支 出 4150.33 万 元 ，同 比 减 少
6.43%。其中，人员经费 1928.44万元，
公用经费124.37万元，专项经费2097.52
万元。

市中心管理费用支出 2355.32 万
元，其中，人员、公用、专项经费分别为
986.16万元、57.17万元、1311.99万元；
丹阳分中心管理费用支出 488.82万元，
其中，人员、公用、专项经费分别为
235.36万元、34.37万元、219.09万元；句
容分中心管理费用支出 504.59万元，其
中，人员、公用、专项经费分别为 304.33
万元、12.25万元、188.01万元；扬中分中
心管理费用支出 448.49万元，其中，人
员、公用、专项经费分别为 279.49万元、
12.55万元、156.45万元；丹徒管理部管
理费用支出 353.11万元，其中，人员、公
用、专项经费分别为123.10万元、8.03万
元、221.98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个人住房贷款：2023年末，个人住

房 贷 款 逾 期 额 87.69 万 元 ，逾 期 率
0.05‰，其中，市中心 0.02‰，丹阳分中
心0.07‰，句容分中心0.15‰，扬中分中
心 0.14‰，丹徒管理部 0。个人贷款风
险准备金余额 128903.10 万元。2023
年，使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
账0万元。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占 24.95%，国有企业占 12.73%，城镇集
体 企 业 占 11.15%，外 商 投 资 企 业 占
8.27%，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
占28.87%，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占 0.86%，灵活就业人员占 2.37%，其他
占 10.80%；中、低收入占 96.60%，高收
入占3.40%。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占 13.24%，国有企业占 7.52%，城镇
集体企业占 10.56%，外商投资企业占
9.07%，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
占46.31%，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占 0.62%，灵活就业人员占 0.47%，其他
占 12.21%；中、低收入占 99.42%，高收
入占0.58%。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

修自住住房占11.04%，偿还购房贷款本
息占 57.77%，租赁住房占 4.93%，支持
老旧小区改造占 0.01%，离休和退休提
取占21.25%，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
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0.004%，出境定
居占 0.02%，其他占 4.976%。提取职工
中，中、低收入占 86.89%，高收入占
13.11%。

（三）贷款业务
个人住房贷款：2023年，支持职工

购建房 146.23万平方米（含商转公贴息
贷款），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
（含商转公贴息贷款）为12.42%，比上年
末减少 1.98个百分点。通过申请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工购房
利息支出3702.43万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90
（含）平方米以下占 4.70%，90-144（含）
平方米占 79.29%，144 平方米以上占
16.02%。购买新房占77.71%（其中购买
保障性住房占 0%），购买二手房占
22.14%，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0.15%（其中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占0%），
其他占0%。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
贷款占38.26%，双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61.51%，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
贷款占0.23%。

贷 款 职 工 中 ，30 岁（含）以 下 占
27.17%，30岁-40岁（含）占 48.02%，40
岁-50 岁（含）占 20.69%，50 岁以上占

4.11% ；购 买 首 套 住 房 申 请 贷 款 占
84.33%，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
15.67%；中、低收入占96.11%，高收入占
3.89%。

（四）住房贡献率
2023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

转商贴息贷款发放额、商转公贴息贷款
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
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113.27%，比上年增加28.34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租购并举满足缴存人基本住

房需求，加大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持
力度、支持缴存人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
住住房特别是共有产权住房等情况。

对在镇江租住商品住房的职工，阶
段性提高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额
度和放宽提取次数，单身家庭每月提取
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最高不超过 1100
元；已婚（含单孩）家庭每月提取住房公
积金支付房租最高不超过2200元；已婚
多孩家庭每月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
租最高不超过2600元（需提供由卫健委
出具的按国家政策生育多孩证明）。在
政策有效执行期内（2023年 7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提取住房公积金额
度未达到对应家庭情形提取一年最高
金额的，可以多次提取；多次提取住房
公积金的额度，累计不得超过有效执行
期内对应家庭情形提取的一年住房公
积金最高额度。2023年7月1日至12月
31日，共有 2.11万职工办理租房提取
业务，提取金额 1.64亿元，其中涉及多
孩家庭的共 38名职工，提取金额72.53
万元。

2023 年，发放首次贷款金额 28.39
亿元，占比 84.33%，为首套刚需购房的
职工提供大力支持；灵活运用“商转公
贷款”贴息和“商转公贷款”两种政策，
缓解已办理商贷购房人的还款压力。
2023年，全市共发放“商转公贷款”5813
笔 20.93亿元，发放首次商转公贴息贷
款 3292笔 10.76亿元，当年发放贴息额
3213.87 万元。2023 年末，累计发放商
转公贴息贷款24592笔76.58亿元，累计
发放贴息额1.73亿元。

（二）当年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受
委托办理缴存贷款业务金融机构变更
情况。

当年机构及职能无调整。增加江
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为本市
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汇缴银行；增加苏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为本市
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业务承办银行。

（三）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
执行情况，包括当年缴存基数限额及确
定方法、缴存比例等缴存政策调整情
况；当年提取政策调整情况；当年个人
住房贷款最高贷款额度、贷款条件等贷
款政策调整情况；当年住房公积金存贷
款利率执行标准等；支持老旧小区改造
政策落实情况。

归集提取方面：
1.根据《关于调整2023年度企业类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镇公积
金〔2023〕59号）文件规定，自 2023年 7
月 1日起，企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
例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单位和职工的
缴存比例最高不超过各 12%；当年住房
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 29600元，
下限仍为2280元。

2.制定出台《关于扩大加装电梯提
取住房公积金家庭成员范围的通知》
（镇公积金﹝2023﹞64号），从 2023年 10
月 30日起，在本市范围内，既有住宅未
设置电梯，职工的父母拥有所有权的自
住住房首次加装电梯，职工本人及配偶
均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贷款政策方面：
1.制定出台《关于优化按月提取归

还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的通知》（镇公
积金﹝2023﹞6号），降低按月代扣签约门
槛、实现公积金扣款顺序可变更、按月
代扣全自动续约、变更业务生效时间。

2.制定出台《关于优化调整我市住
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镇公积金﹝
2023﹞36 号），阶段性调整职工个人最
高贷款额度由 30万元调整为 50万元，
职工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由 50万元调整
为 80 万元；阶段性降低公积金贷款首
付比例，缴存职工家庭首次使用公积金
进行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调整为
20%，第二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
例调整为 30%；提高多子女家庭住房公
积金贷款额度，2023 年 6 月 30 日（含）
后购买自住住房,申请首次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二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在我市
最高额度基础上提高 10 万元，三孩及
以上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在我市最高额
度基础上提高 20 万元；取消住房公积
金异地贷款户籍限制，异地住房公积金
缴存职工在 2023年 6月 30日（含）后购
买我市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不受户籍限制。
3.制定出台《关于调整我市住房公

积金贷款抵押率的通知》（镇公积金﹝
2023﹞58号），购房合同签订日期在2023
年10月1日（含）之后的，抵押值不超过
抵押房产价值的比例从 70%调整为
80%。

（四）当年服务改进情况，包括推进
住房公积金服务“跨省通办”工作情况，
服务网点、服务设施、服务手段、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和其他网络载体建设服务
情况等。

1.扎实推进住房公积金服务“跨省
通办”工作

全面落实国务院“跨省通办”要求，
对租房提取公积金、提前退休提取住房
公积金、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等13
项事项，采取全程网办、代收代办、两地
联办等方式，全部落实到位。2023年，
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信息查询业
务超千万次，办理住房公积金汇缴
44346 笔，办理住房公积金补缴 19520
笔，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
证明 2377份，已为 1128名职工办理正
常（提前）离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
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1679家，住房
公积金单位及个人缴存信息变更34830
条，提前部分偿还公积金个人贷款
48486笔，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个人贷
款 1310笔，为 2101名职工办理购房提
取住房公积金业务，已为 33323名职工
办理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开具住房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证明 4089
份，“跨省通办”事项有序推进。

2. 持续推进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业务办理多样化。充分利用“互联

网+”技术，推动网络渠道成为职工办理
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的重要选择，2023
年，全市有 6950家单位开通单位网厅，
线上受理缴存业务 4.4 万笔，金额 19.6
亿元，40多万名缴存职工办理签约，线
上办结提取业务 10.8万笔，金额 16.6亿
元；持续优化“跨省通办”“省内通办”

“长三角一网通办”等住房公积金服务
事项办事流程，满足缴存职工异地办事
需求，2023年提前完成提前退休提取、
租房提取两项新增的跨省通办事项；顺
利上线公积金 3.0信息系统，将部分公
积金线上业务办理时间由“6×8小时”延
长至“7×24小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
小程序和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
台，实现住房公积金个人证明事项“亮
码可办”。

共建共享常态化。与江苏政务服
务网实现互联互通，拓展便民服务范
围；接入“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实现
长三角地区住房公积金异地购房贷款
业务合作模式，推进沪、浙、皖、苏的住
房公积金领域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共用；
推动跨部门信息共享，2023年共调用
人社社保信息核查接口 34.9万次，民政
婚姻接口 33.5万次，不动产房产信息查
询接口 104万次，市场监督管理局法人
主体信息接口 0.34万次，商业银行贷款
接口12.7万次。

3. 不断加大服务保障支持力度
基础设施更加舒适完备。完善服

务大厅功能布局，合理划分服务功能区
域，住房公积金窗口形成了涵盖“综合
业务专区、网络服务专区、业务审批专
区、职工等候专区、大堂经理专区、自助
服务专区、志愿服务专区、大港服务专
区、12329 热线服务专区、政务服务专
窗”的“九区一窗”服务格局；设立“跨省
通办”专窗、“长三角一网通办”专窗、应
急通道专窗，最大限度利用空间资源，
优化窗口布局；服务区配备轮椅通道、
母婴室、爱心雨伞等，服务设施一应俱
全，让服务更温暖；充分发挥“前台+后
台”衔接机制作用，窗口前台按照设定
的程序和权限综合受理各项业务，后台
承担复审、稽核等监管职责，为住房公
积金业务安全运行奠定基础。

服务模式更加便民高效。坚持“一
个窗口对外、一个印章生效、一次集中
办结”的“一站式”服务模式，通过窗口
融合、业务融合，加快全程办理速度，让
办事群众感受更便捷的服务；持续推行

“周六不打烊”“午间不断岗”“热线全天
候”“预约服务”“错峰服务”等举措，有
效填补服务盲时，最大限度满足企业和
职工办事时间多样化选择需求；深入开
展困难职工帮扶工作，联合市总工会举
办 2022年度困难职工住房公积金贷款
贴息集中发放专项活动，为特困、困难
职工家庭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8.44
万元，户均贴息4442元。

管理服务更加深入人心。通过组
建窗口服务内训师团队、建立第三方服
务评测机制、开展“服务之星”评比及服
务满意度调查等形式，营造“比、学、赶、
帮、超”的良好氛围；畅通评价渠道，认
真落实“好差评”制度，形成评价、整改、
反馈、监督全流程衔接的政务服务评价

机制，促进政务服务工作持续完善；通
过“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畅通民声反馈
渠道，让“小窗口”成为有理可讲的“突
破口”，2023年，“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72 件；升级优化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服务规范手册》，推
进住房公积金服务的标准化、精细化不
断提升，打造一支职业化、规范化的服
务团队；针对“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
网络舆情、“12345”政府热线转接的热
点、焦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重点优化
解决群众反映较多的业务问题，2023
年，窗口综合服务满意率稳步保持在
99%以上。

（五）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包括信
息系统升级改造情况，基础数据标准贯
彻落实和结算应用系统接入情况等。

推进“智慧公积金”建设，打造高效
信息处理平台。做好数据共享、数据安
全、技术更新和应用创新，提升科技能
力，扎实推进数字化转型探索和实践；
成立数字化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数
字化转型发展规划，积极推进住房公积
金数据共享、征信信息共享、试点银行
数字人民币应用等方面工作；2023年 2
月，住房公积金信息系统 3.0成功上线，
助力镇江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全市
通办”“全程网办”、业务全程无纸化在
线办结、网上业务7×24小时服务不间断
等服务事项再上新台阶。

推动服务模式升级，深化配套综合
服务运用。建成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
大厅、微信公众号、自助终端、综合窗口
等统一受理平台，实现住房公积金各类
事项在移动端、电脑端、自助端、窗口端
的融合服务；推广“好差评”“苏服码”、
电子证照等应用的使用，依托省、市级
政务资源共享平台，简化关联服务事项
审批和经办流程；积极推进职工就业登
记、退休和企业开办一件事办理，助力
打造“一件事一次办”服务品牌；持续推
进“长三角一网通办”工作，落实购房提
取和租房提取业务优化的系统对接。

（六）当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
职工所获荣誉情况

1.中心荣誉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荣获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先进集体（人
社部发〔2023〕5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区
客户服务部业务科荣获江苏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系统 2023 年“五一巾帼标兵
岗”（苏建工委〔2023〕3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息
处荣获 2023年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系
统工人先锋号（苏建工委〔2023〕5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
党支部荣获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
先进基层党组织（苏建行党〔2023〕9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
2023年全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执法普
法宣传工作方面获江苏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书面表扬（苏建函稽〔2023〕560
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区
客户服务部荣获 2023年度江苏省住房
城乡建设系统城乡运行保障劳动竞赛
先进单位（苏建竞〔2023〕41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
管理处荣获 2023年度江苏省住房城乡
建设系统城乡运行保障劳动竞赛先进
班组（苏建竞〔2023〕41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句容
分中心荣获 2023年度江苏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系统“安康杯”竞赛先进集体（苏
建安竞〔2023〕42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提
取住房公积金支持城镇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工作方面获得江
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书面表扬（感谢
信）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公
积金贷款+商贷联合审批机制”工作方
面获得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书面
表扬（感谢信）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公
民身后“一件事一次办”工作方面获得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书面表扬（感
谢信）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公
积金贷款购买法拍房业务”工作方面获
得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书面表扬
（感谢信）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
获马明龙书记点赞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服
部党支部荣获“五星”标杆党支部（镇党
建办〔2023〕1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
2022 年度目标绩效管理考核（事业单
位）中荣获第一等次（镇财人〔2023〕2
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荣获
2022年度优秀集体局属事业单位第一

等次（镇财党组〔2023〕3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荣获

2022年度最佳政务大厅（镇政服〔2023〕
8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总
支荣获 2022年度市财政局先进基层党
组织（镇财党委〔2023〕6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荣获
市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 2022年四季度
考核优秀政务大厅（镇政服〔2023〕4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荣获
市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 2023年一季度
考核优秀政务大厅（镇政服〔2023〕25
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荣获
市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 2023年二季度
考核优秀政务大厅（镇政服〔2023〕37
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荣获
市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 2023年三季度
考核优秀政务大厅（镇政服〔2023〕48
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荣获
市级机关创建模范机关先进单位（镇机
发〔2023〕39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营商
环境我助力，助企惠民践初心”书记项
目荣获 2023年度市级机关党支部优秀

“书记项目”（镇机发〔2023〕40号）
2.职工个人荣誉
刘国进荣获 2023年江苏省住房城

乡建设系统“五一巾帼标兵”（苏建工委
〔2023〕3号）

徐文静荣获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行业优秀党务工作者（苏建行党〔2023〕
9号）

杨静、朱贞、居建、管成金、徐文静、
张艳荣获 2022年度市财政局考核优秀
等 次 ，朱 贞 荣 获 三 等 功（镇 财 党 组

〔2023〕4号）
李杰、孙媛媛、司亚萍、于安莉、谢

翔荣获 2022年度市财政局优秀共产党
员（镇财党委〔2023〕6号）

李健、吕慧荣获2022年度市财政局
优秀党务工作者（镇财党委〔2023〕6号）

李杰、管成金、孙媛媛、朱贞、司亚
萍、徐文静、吕慧、于安莉、谢翔、姚宁驰
荣获 2022年度市财政局民主评议党员
优秀等次（镇财党委〔2023〕7号）

汤蓉、刘慧、司怀东、姚宁驰荣获市
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 2022年度先进工
作者（镇政服〔2023〕10号）

姚宁驰、司怀东、刘慧、赵长菁荣获
市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 2022年四季度
考核服务明星（镇政服〔2023〕4号）

孙媛媛、吴益红、林皓、朱明英荣获
市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 2023年一季度
考核服务明星（镇政服〔2023〕25号）

许淑媛、罗雪、沈晓雯、吕蔚荣获市
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 2023年二季度考
核服务明星（镇政服〔2023〕37号）

袁晨、吴彤、关晨阳、戴媛媛荣获市
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 2023年三季度考
核服务明星（镇政服〔2023〕48号）

司亚萍撰写的《住房公积金资金管
理分析——以Z市为例》荣获江苏省建
设经济会计学会2022-2023年度优秀论
文一等奖（苏建会〔2023〕18号）

司亚萍荣获 2023年度全省住房城
乡建设系统城乡运行保障劳动竞赛先
进个人（苏建竞〔2023〕41号）

汤蓉荣获 2023年度江苏省住房城
乡建设系统工会工作先进个人（苏建工
委〔2023〕43号）

李健荣获 2023年度全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系统“安康杯”竞赛组织工作优
秀个人（苏建安竞〔2023〕42号）

（七）当年对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和相关法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和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情况。

2023年，共受理职工信访投诉 175
起，下发各类文书 48份，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6起，共成功调解 144名职工与
单位公积金的矛盾纠纷，为职工追缴欠
缴公积金178.18万元。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4年3月29日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告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

（建金〔2015〕26号）的规定，经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将镇江市住房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告公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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